
《市科技局关于印发<沈阳市种业创新科技计划专项实施细则>的通知 》政策解读

一、细则形成的背景
国家和辽宁省“十四五”规划中都将种业创新提到战略安全层面，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都把“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”作为2021年重点任务之一，并在2021年中央1号文件中明确提出要打好种业翻身仗，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，首次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层面提到解决种子问题，反映出高层对中国粮食安全的高度关注，决心推动种业升级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。2021年，辽宁省、沈阳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均将种业创新列入重点工作内容。
二、出台的目的
为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，按照省委市委全会、经济工作会议和农业农村工作会议部署要求，全面落实国家和省市关于实现农业科技自立自强、打好种业“翻身仗”的决策部署。根据市农业农村局、科技局等4部门联合印发的《沈阳市现代种业保护创新三年行动计划（2021-2023年）》（沈农质发〔2021〕91号）有关要求，按照“立足区域、聚焦前沿、协同高效、分类施策”原则，整合全市种业创新优势资源协同攻关，促进创新成果本地转化和应用，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我市种业高质量发展，制定本细则。
三、主要举措
1.实施原则。
遵循种业科技创新发展规律，加强前瞻性思考、全局性谋划、战略性布局、整体性推进，推动我市种业高质量发展。
2.实施重点。

沈阳市种业创新科技计划专项，是针对我市主要农作物、蔬果花草、畜禽水产、农业微生物等种业发展的实际需要，组建体现我市特色的高水平种业创新团队（创新联合体），重点围绕优异育种新材料创制、全基因组选择等生物育种前沿技术、标志性品种培育及扩繁等种源关键技术开展联合攻关，探索建立以企业为主体、市场为导向、产学研协同、育繁推一体的育种创新体系，连续给予稳定支持。
3.实施路径。
本计划项目采取在沈阳市科技创新管理平台（www.syskjj.gov.cn）进行集中申报，专家评审的方式。
4.实施主体。

沈阳域内注册，入选沈阳市种业创新团队（创新联合体）的牵头单位或成员单位。
5.支持政策。
本计划项目采取定额择优前资助方式。每个项目支持30万元，事关粮食安全等重点领域卡脖子技术可适当放宽支持金额，最高不超过50万元。

